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全字第270號

聲  請  人  張逢益  

相  對  人  張森美  

0000000000000000

上列當事人間返還不當得利事件，聲請人聲請假扣押，本院裁定

如下：

　　主　文

聲請駁回。

聲請費用由聲請人負擔。

　　理　由

一、按金錢請求，或得易為金錢請求之請求，有日後不能執行或

甚難執行之虞者，固得聲請假扣押，惟為此項聲請，依民事

訴訟法第526條第1項及第284條規定，對於請求及假扣押之

原因，應提出能即時調查之證據以釋明之。是請求及假扣押

之原因，債權人如未先為釋明，縱就債務人所受之損害供法

院所定之擔保者，亦不得命為假扣押，必因釋明而有不足，

並經債權人陳明願供擔保或法院認為適當者，始得命供擔保

後為假扣押。債權人不得未為任何釋明，而全以擔保代其釋

明之責。且如釋明之不足無法由債權人供擔保以補足之，法

院仍應駁回債權人之聲請，非一經債權人陳明願供擔保，即

當然准為該項假扣押（最高法院92年度台抗字第425號裁定

參照）。

二、聲請意旨略以：相對人未經聲請人之同意，擅自將聲請人所

有已出租之門牌號碼新北市○○區○○○路0段000號12樓房

屋（下稱系爭房屋）之出租人變更為己及出租予訴外人王鈺

琳，違反系爭房屋之權益歸屬對象而受有利益，並不法侵害

聲請人對系爭房屋之所有權，已令聲請人非但受有須負擔地

價稅、房屋稅、水電費及貸款等稅費損失，又陷入目前無法

使用、收益系爭房屋之窘境。為此，聲請人已提出刑事竊佔

罪之告訴及起訴請求返還不當得利或賠償所受損害新臺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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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同）130萬4,000元及自民國113年9月1日起至115年2月2

8日止，按月給付聲請人2萬8,000元，現由鈞院景股以113年

度重司調字第255號於113年11月7日調解不成立。又相對人

迄今仍拒絕給付，並因其長期保管雙方母親即訴外人張施碧

之身分證明文件、全民健康保險卡及金融機構帳戶存摺、印

章，且另有擅自將訴外人張施碧之存款轉帳入己之行為，現

正為脫免日後強制執行，將包含銀行存款在內之所有財產搬

移、隱匿，而轉帳至訴外人張施碧之金融機構帳戶，加之相

對人之自身經濟條件非屬優渥，恐因日常生活之開銷即陷於

資力及財產狀況不足清償債務之虞，自有日後不能強制執行

或甚難執行之虞，是聲請人為保全強制執行，今特依民事訴

訟法第522條之規定，具狀聲請假扣押，如釋明不足，聲請

人亦願供擔保，請求就相對人之財產於130萬4,000元之範圍

內為假扣押等語。

三、查，本件聲請人聲請對相對人所有財產於130萬4,000元範圍

內予以假扣押，就其請求債權之原因事實，業據提出臺灣新

北地方檢察署113年度偵字第21449號刑事傳票、本院三重簡

易庭113年度重司調字第255號通知書為證，其訴請相對人返

還不當得利事件，現由本股以113年度訴字第3616號審理

中，堪認聲請人已釋明請求之原因。惟就假扣押之原因部

分，聲請人並未提出任何可供即時調查之證明，以利本院就

相對人之資產狀況、收入、信用等狀況產生薄弱心證，難謂

聲請人已就假扣押之原因盡釋明之義務，而屬釋明之欠缺。

是聲請人就假扣押之原因部分既未為釋明，縱其陳明願供擔

保，仍不得認該擔保已補釋明之完全欠缺，其假扣押之聲

請，於法不合，應予駁回。

四、依民事訴訟法第95條第1項、第78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6　　日

　　　　　　　　　民事第五庭　　法　官　陳怡親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應繳納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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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費新臺幣1,000元整。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6　　日

　　　　　　　　　　　　　　　　書記官　游舜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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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全字第270號
聲  請  人  張逢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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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列當事人間返還不當得利事件，聲請人聲請假扣押，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駁回。
聲請費用由聲請人負擔。
　　理　由
一、按金錢請求，或得易為金錢請求之請求，有日後不能執行或甚難執行之虞者，固得聲請假扣押，惟為此項聲請，依民事訴訟法第526條第1項及第284條規定，對於請求及假扣押之原因，應提出能即時調查之證據以釋明之。是請求及假扣押之原因，債權人如未先為釋明，縱就債務人所受之損害供法院所定之擔保者，亦不得命為假扣押，必因釋明而有不足，並經債權人陳明願供擔保或法院認為適當者，始得命供擔保後為假扣押。債權人不得未為任何釋明，而全以擔保代其釋明之責。且如釋明之不足無法由債權人供擔保以補足之，法院仍應駁回債權人之聲請，非一經債權人陳明願供擔保，即當然准為該項假扣押（最高法院92年度台抗字第425號裁定參照）。
二、聲請意旨略以：相對人未經聲請人之同意，擅自將聲請人所有已出租之門牌號碼新北市○○區○○○路0段000號12樓房屋（下稱系爭房屋）之出租人變更為己及出租予訴外人王鈺琳，違反系爭房屋之權益歸屬對象而受有利益，並不法侵害聲請人對系爭房屋之所有權，已令聲請人非但受有須負擔地價稅、房屋稅、水電費及貸款等稅費損失，又陷入目前無法使用、收益系爭房屋之窘境。為此，聲請人已提出刑事竊佔罪之告訴及起訴請求返還不當得利或賠償所受損害新臺幣（下同）130萬4,000元及自民國113年9月1日起至115年2月28日止，按月給付聲請人2萬8,000元，現由鈞院景股以113年度重司調字第255號於113年11月7日調解不成立。又相對人迄今仍拒絕給付，並因其長期保管雙方母親即訴外人張施碧之身分證明文件、全民健康保險卡及金融機構帳戶存摺、印章，且另有擅自將訴外人張施碧之存款轉帳入己之行為，現正為脫免日後強制執行，將包含銀行存款在內之所有財產搬移、隱匿，而轉帳至訴外人張施碧之金融機構帳戶，加之相對人之自身經濟條件非屬優渥，恐因日常生活之開銷即陷於資力及財產狀況不足清償債務之虞，自有日後不能強制執行或甚難執行之虞，是聲請人為保全強制執行，今特依民事訴訟法第522條之規定，具狀聲請假扣押，如釋明不足，聲請人亦願供擔保，請求就相對人之財產於130萬4,000元之範圍內為假扣押等語。
三、查，本件聲請人聲請對相對人所有財產於130萬4,000元範圍內予以假扣押，就其請求債權之原因事實，業據提出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113年度偵字第21449號刑事傳票、本院三重簡易庭113年度重司調字第255號通知書為證，其訴請相對人返還不當得利事件，現由本股以113年度訴字第3616號審理中，堪認聲請人已釋明請求之原因。惟就假扣押之原因部分，聲請人並未提出任何可供即時調查之證明，以利本院就相對人之資產狀況、收入、信用等狀況產生薄弱心證，難謂聲請人已就假扣押之原因盡釋明之義務，而屬釋明之欠缺。是聲請人就假扣押之原因部分既未為釋明，縱其陳明願供擔保，仍不得認該擔保已補釋明之完全欠缺，其假扣押之聲請，於法不合，應予駁回。
四、依民事訴訟法第95條第1項、第78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6　　日
　　　　　　　　　民事第五庭　　法　官　陳怡親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應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000元整。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6　　日
　　　　　　　　　　　　　　　　書記官　游舜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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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列當事人間返還不當得利事件，聲請人聲請假扣押，本院裁定
如下：
　　主　文
聲請駁回。
聲請費用由聲請人負擔。
　　理　由
一、按金錢請求，或得易為金錢請求之請求，有日後不能執行或
    甚難執行之虞者，固得聲請假扣押，惟為此項聲請，依民事
    訴訟法第526條第1項及第284條規定，對於請求及假扣押之
    原因，應提出能即時調查之證據以釋明之。是請求及假扣押
    之原因，債權人如未先為釋明，縱就債務人所受之損害供法
    院所定之擔保者，亦不得命為假扣押，必因釋明而有不足，
    並經債權人陳明願供擔保或法院認為適當者，始得命供擔保
    後為假扣押。債權人不得未為任何釋明，而全以擔保代其釋
    明之責。且如釋明之不足無法由債權人供擔保以補足之，法
    院仍應駁回債權人之聲請，非一經債權人陳明願供擔保，即
    當然准為該項假扣押（最高法院92年度台抗字第425號裁定
    參照）。
二、聲請意旨略以：相對人未經聲請人之同意，擅自將聲請人所
    有已出租之門牌號碼新北市○○區○○○路0段000號12樓房屋（
    下稱系爭房屋）之出租人變更為己及出租予訴外人王鈺琳，
    違反系爭房屋之權益歸屬對象而受有利益，並不法侵害聲請
    人對系爭房屋之所有權，已令聲請人非但受有須負擔地價稅
    、房屋稅、水電費及貸款等稅費損失，又陷入目前無法使用
    、收益系爭房屋之窘境。為此，聲請人已提出刑事竊佔罪之
    告訴及起訴請求返還不當得利或賠償所受損害新臺幣（下同
    ）130萬4,000元及自民國113年9月1日起至115年2月28日止
    ，按月給付聲請人2萬8,000元，現由鈞院景股以113年度重
    司調字第255號於113年11月7日調解不成立。又相對人迄今
    仍拒絕給付，並因其長期保管雙方母親即訴外人張施碧之身
    分證明文件、全民健康保險卡及金融機構帳戶存摺、印章，
    且另有擅自將訴外人張施碧之存款轉帳入己之行為，現正為
    脫免日後強制執行，將包含銀行存款在內之所有財產搬移、
    隱匿，而轉帳至訴外人張施碧之金融機構帳戶，加之相對人
    之自身經濟條件非屬優渥，恐因日常生活之開銷即陷於資力
    及財產狀況不足清償債務之虞，自有日後不能強制執行或甚
    難執行之虞，是聲請人為保全強制執行，今特依民事訴訟法
    第522條之規定，具狀聲請假扣押，如釋明不足，聲請人亦
    願供擔保，請求就相對人之財產於130萬4,000元之範圍內為
    假扣押等語。
三、查，本件聲請人聲請對相對人所有財產於130萬4,000元範圍
    內予以假扣押，就其請求債權之原因事實，業據提出臺灣新
    北地方檢察署113年度偵字第21449號刑事傳票、本院三重簡
    易庭113年度重司調字第255號通知書為證，其訴請相對人返
    還不當得利事件，現由本股以113年度訴字第3616號審理中
    ，堪認聲請人已釋明請求之原因。惟就假扣押之原因部分，
    聲請人並未提出任何可供即時調查之證明，以利本院就相對
    人之資產狀況、收入、信用等狀況產生薄弱心證，難謂聲請
    人已就假扣押之原因盡釋明之義務，而屬釋明之欠缺。是聲
    請人就假扣押之原因部分既未為釋明，縱其陳明願供擔保，
    仍不得認該擔保已補釋明之完全欠缺，其假扣押之聲請，於
    法不合，應予駁回。
四、依民事訴訟法第95條第1項、第78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6　　日
　　　　　　　　　民事第五庭　　法　官　陳怡親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應繳納抗
告費新臺幣1,000元整。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6　　日
　　　　　　　　　　　　　　　　書記官　游舜傑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全字第270號
聲  請  人  張逢益  
相  對  人  張森美  

上列當事人間返還不當得利事件，聲請人聲請假扣押，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駁回。
聲請費用由聲請人負擔。
　　理　由
一、按金錢請求，或得易為金錢請求之請求，有日後不能執行或甚難執行之虞者，固得聲請假扣押，惟為此項聲請，依民事訴訟法第526條第1項及第284條規定，對於請求及假扣押之原因，應提出能即時調查之證據以釋明之。是請求及假扣押之原因，債權人如未先為釋明，縱就債務人所受之損害供法院所定之擔保者，亦不得命為假扣押，必因釋明而有不足，並經債權人陳明願供擔保或法院認為適當者，始得命供擔保後為假扣押。債權人不得未為任何釋明，而全以擔保代其釋明之責。且如釋明之不足無法由債權人供擔保以補足之，法院仍應駁回債權人之聲請，非一經債權人陳明願供擔保，即當然准為該項假扣押（最高法院92年度台抗字第425號裁定參照）。
二、聲請意旨略以：相對人未經聲請人之同意，擅自將聲請人所有已出租之門牌號碼新北市○○區○○○路0段000號12樓房屋（下稱系爭房屋）之出租人變更為己及出租予訴外人王鈺琳，違反系爭房屋之權益歸屬對象而受有利益，並不法侵害聲請人對系爭房屋之所有權，已令聲請人非但受有須負擔地價稅、房屋稅、水電費及貸款等稅費損失，又陷入目前無法使用、收益系爭房屋之窘境。為此，聲請人已提出刑事竊佔罪之告訴及起訴請求返還不當得利或賠償所受損害新臺幣（下同）130萬4,000元及自民國113年9月1日起至115年2月28日止，按月給付聲請人2萬8,000元，現由鈞院景股以113年度重司調字第255號於113年11月7日調解不成立。又相對人迄今仍拒絕給付，並因其長期保管雙方母親即訴外人張施碧之身分證明文件、全民健康保險卡及金融機構帳戶存摺、印章，且另有擅自將訴外人張施碧之存款轉帳入己之行為，現正為脫免日後強制執行，將包含銀行存款在內之所有財產搬移、隱匿，而轉帳至訴外人張施碧之金融機構帳戶，加之相對人之自身經濟條件非屬優渥，恐因日常生活之開銷即陷於資力及財產狀況不足清償債務之虞，自有日後不能強制執行或甚難執行之虞，是聲請人為保全強制執行，今特依民事訴訟法第522條之規定，具狀聲請假扣押，如釋明不足，聲請人亦願供擔保，請求就相對人之財產於130萬4,000元之範圍內為假扣押等語。
三、查，本件聲請人聲請對相對人所有財產於130萬4,000元範圍內予以假扣押，就其請求債權之原因事實，業據提出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113年度偵字第21449號刑事傳票、本院三重簡易庭113年度重司調字第255號通知書為證，其訴請相對人返還不當得利事件，現由本股以113年度訴字第3616號審理中，堪認聲請人已釋明請求之原因。惟就假扣押之原因部分，聲請人並未提出任何可供即時調查之證明，以利本院就相對人之資產狀況、收入、信用等狀況產生薄弱心證，難謂聲請人已就假扣押之原因盡釋明之義務，而屬釋明之欠缺。是聲請人就假扣押之原因部分既未為釋明，縱其陳明願供擔保，仍不得認該擔保已補釋明之完全欠缺，其假扣押之聲請，於法不合，應予駁回。
四、依民事訴訟法第95條第1項、第78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6　　日
　　　　　　　　　民事第五庭　　法　官　陳怡親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應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000元整。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6　　日
　　　　　　　　　　　　　　　　書記官　游舜傑


